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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安委办〔2018〕112 号

郑州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关于转发豫安委办明电〔2018〕51 号文件

进一步加强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安委会各成员单位：

现将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转发《国

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

知》的通知》（豫安委办明电〔2018〕51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

认真组织学习，抓好贯彻落实，全力确保我市第四季度安全生产

形势持续稳定向好。

2018 年 11 月 15 日

郑州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18年11月1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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